
汇票超过两年权利时效

持票人仍享有民事权利

近日， 江西省南昌市第二金融法庭审结了一起因汇

票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权利人请求返还票据利益的案

件， 法院以持票人仍享有民事权利为由， 依法判令银行

支付原告持票人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50万元。

2017 年 9 月 6 日， 南昌农商银行洪大支行出具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 标明出票人为江西某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江西某建材公司， 汇票面额为 50 万元， 汇票

的到期日 2018 年 3 月 6 日。 原告苏州某精机公司经背

书转让持有了该张汇票。

原告苏州某精机公司因财务疏忽大意， 未在该汇票

到期后两年内要求南昌农商银行洪大支行支付票款， 南

昌农商银行洪大支行拒绝支付， 双方因此涉诉。

《票据法》 第十八条规定： “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

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 仍

享有民事权利， 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

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因此， 原告可以请求出

票人或承兑人返还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故

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票据利益 50 万元的诉讼请求， 于法

有据， 应予以支持。 王睿卿 整理

萍乡湘东区法院审理三件

环境资源公益诉讼案件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生态保护法庭集中审理三

件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7 月期间， 被告何某狩猎棘胸蛙

460 余只， 价值评估为 46000 元； 2018 年 3 月至 10 月期间

和 2019 年 3 月至 7 月期间， 被告刘某抓捕野生棘胸蛙共计

359 只、 麂子 3 只、 竹鼠 1 只， 价值评估为 45100 元； 2017

年至 2019 年， 被告陈某非法狩猎棘胸蛙 472 只， 价值评估

为 47200元。

三人分别因涉嫌犯非法狩猎罪被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且检察院同时以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 分别对

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诉讼请求均为被告支付其

非法狩猎野生动物资源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及在 《萍乡

日报》 上向公众公开赔礼道歉。

环境资源公益诉讼案件的集中审理， 有效遏制了非法狩

猎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犯罪行为， 通过审理群众身边的案

件， 达到了良好的法治宣传效果， 进一步增强了群众拒食野

味、 爱护野生动物、 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彰显了该院对生

态违法犯罪“零容忍” 的态度， 切实保障了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安全。

购买游泳课后门店关停

学员诉游泳馆退款获支持

晓杨 (化名) 在?附近的游泳馆购买了游泳课程， 但课

程上了一多半后， 却遭遇游泳馆关停。 协商未果后， 晓杨将

游泳馆诉至法院， 要求退还剩余课时费 17215 元。 近日， 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晓杨的诉讼请求。

原告晓杨诉称， 其与游泳馆签订 《入会协议》， 购买儿

童游泳课程 162 次团体课及 12 次戏水课， 价格 54462 元。

后该游泳馆西直门店停止营业， 晓杨还剩余 47 次团体课及

8次戏水课。 因西直门店已无法继续提供服务， 晓杨请求解

除 《入会协议》 并退还剩余的课时费 17215元。

被告游泳馆辩称， 不同意解除合同， 学员可在其旗下的

其他正常经营门店继续使用课程。 即使解除合同， 12 次戏

水课程为赠送， 不应当以购课课时计算课时费， 而应以总价

54462 元除以 162 次来计算每节课时的单价， 再以总价减去

已上课时的费用， 故退费金额为 15859元。

法院查明， 游泳馆西直门店于 2019 年 2 月至今处于停

止营业状态， 无法确定恢复营业的时间， 学员有权解除合

同， 有权主张退还剩余课时费用。 考虑到商?常将价格优惠

表述为赠课， 而游泳馆未就赠课与购课的实际区别及消费的

先后次序提交证据， 故游泳馆主张的计费方式不予采纳。

主笔闲话

从 1946 年 5 月 3 日

开庭到 1948 年 11 月 12

日 ， 由中美英苏法等 11

个国家法官组成的广园东

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是

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

最长的一次国际审判， 又

名 “东京审判”。

本期 “非常阅读” 推

荐的新书， 即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苏州

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 《东京审判中国团

队》。

本书首次全景式记录了中国团队 17 人

在东京审判中的贡献， 并首次披露了当时检

察官搜集证据和庭审斗争中的细节。

正当本期 “非常阅读” 还未定版时， 忽

然传来噩耗： 最后一名全程参与东京大审判

者高文彬先生于 9 月 7 日凌晨辞世， 享年

99 岁。

笔者怀着悲痛的心情在键盘上敲打下这

些文字， 仿佛是一种祭奠仪式， 以此寄托对

高先生的哀思。

如果高先生还活着， 或许他能看到本报

用整版篇幅推荐的 《东京审判中国团队》 一

书。 那里面， 还有一张他和其他两位队友的

合影。

斯人已去， 但历史不会忘记： 曾经有一

个人， 和他的 16 个队友， 为了从法律角度

认定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 为

了公开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 做

出了重大贡献。

此时此刻， 作为传递法治力量的法政媒

体， 我们更有理由隆重介绍这本 《东京审判

中国团队》。

王睿卿

历史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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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用出生日期作密码

遭拒起诉银行被驳回
在银行开卡时， 重庆市民刘某以自己

的出生日期作为密码， 不想竟因密码过于

简单而开卡失败， 刘某不服， 以选择权和

公平交易权被侵害为由和银行对簿公堂。

近日，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

一审判决， 认定银行基于相关文件以及社

会利益作出的行为系其正当行为， 并未侵

害刘某的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故法院判

决驳回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2019 年 4 月 26 日， 刘某前往重庆一

?银行申请开立新卡， 刘某在以其出生日

期设置交易密码环节时， 系统提示

“RB4000 该密码为简单密码， 请重新输

入”， 银行工作人员解释因为密码过于简

单， 系统无法进行设置， 建议其更改密码

再试， 刘某拒绝， 开卡失败。

2019 年 4 月 27 日， 该银行通知刘某

前去查阅相关监管文件， 其中， 《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

通知》第 1.4 条“强化交易密码保护机制”

规定：“各商业银行、 支付机构应加强银行

卡、 网络支付等交易密码的保护管理和客

户安全教育， 严格限制使用初始交易密码

并提示客户及时修改， 建立交易密码复杂

度系统校验机制， 避免交易密码过于简单

（如 ‘111111’、 ‘123456’ 等） 或与客户

个人信息 （如出生日期、 证件号码、 手机

号码等） 相似度过高。” 《中国人民银行

重庆营业管理部关于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

工作的通知》 第 2.2 条规定： “……建立

交易密码复杂度系统校验机制， 严格限制

初始交易密码、 简单交易密码、 与客户个

人信息相似度过高的密码的使用……” 其

后， 银行工作人员向刘某进行了安全教

育， 并作了解释。 但是， 刘某仍然坚持用

其出生日期设置开卡密码， 认为银行侵犯

其自主选择权， 并将该银行诉至法院。

渝中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应从侵

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分析。 第一， 侵权责任

的成立需以该银行具有过错作为前提。 银

行根据金融监管文件的规定， 在客户开立

新卡系统审核时， 严格限制使用初始交易

密码并提示客户及时修改， 建立交易密码

复杂度系统校验机制。 该行为是为了保护

客户的账户资金交易安全， 为了强化银行

信息的安全管理， 并不存在过错。 第二，

是否具有损害结果， 即开卡失败是否给刘

某造成损失。 银行限制使用简单密码是考

虑到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以

及银行卡使用风

险， 是为了加强

银行卡信息的安

全管理， 提升支

付风险防控能

力， 是基于社会

利益而作出的普

遍性规定， 具有

合理性和正当

性； 除简单密码

外， 刘某可以充

分行使选择权，

使用符合规定的

密码， 银行的规

定并未侵犯刘某

的个人权利。 第

三， 刘某申请开

立新卡时设置密

码失败是否系该银行的过错行为所致。 刘某

坚持使用其出生日期设置密码， 拒绝使用符

合金融管理规定的密码， 导致银行的系统审

核未能获得通过， 进而开卡失败， 是其自己

所做的选择， 不是银行的过错行为导致， 刘

某应自行承担责任。

法院认为， 刘某在行使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赋予的选择权时， 应当恪守权利的边界。

该银行设立的开卡流程清楚明晰， 在开卡受

阻的情况下， 向刘某作了解释， 且出示了相

关文件进行佐证。 刘某并未举证证明该银行

有限制其知悉开立银行卡服务的真实情况、

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该银行开立银行卡服务、

强制交易的违法行为。 该银行基于上述文件

以及社会利益作出的行为系其正当行为， 并

未侵害刘某的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故法院

依法判决： 驳回原告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司法观察>>>

?保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保持均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第八条

规定， 商业银行开展业务， 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不得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相比较个体利益而

言， 是公众的普遍性利益和整体性利益， 为

了更好地保护个人利益而设立的基础性利益

和保障性利益。 法律在定分止争和分配权利

时， 必须确保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保持均

衡， 防止权利失衡。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 社会风险层

出不穷， 具有不确定性、 随机性、 不可预测

性。 风险社会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个人难以完

全预期和控制的社会。 而法律作为一种确定

性的价值， 通过法律预防风险、 化解风险、

吸纳风险， 在风险社会的运作中充当着最佳

的调控模式， 因而必然会对社会整体利益进

行价值选择。

本案中， 监管部门和银行为了社会利益

而限制简单类密码的使用， 不是简单粗暴地

剥夺消费者选择的权利， 而是为了履行相应

的金融监管义务， 在订立交易规则之初， 就

将密码被盗、 盗刷银行卡、 伪造银行卡等扰

乱金融管理秩序的风险事先予以考虑， 并利

用规则积极预防、 吸纳此类风险， 确保消费

者账户资金安全， 保持社会肌体的健康， 本

质上是为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

设定的权利边界。 在该权利边界范围内， 消

费者享有充分的选择权。 因而， 消费者在行

使权利的时候， 也应当遵从法律、 法规关于

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

但也应该看到， 公共利益虽然保护社会

整体利益和社会安全， 但也存在着以公共利

益之名 “合法地” 侵害个人权利的情形。 对

此， 需要对公共利益进行必要的限制： 一是

坚持程序公开原则， 要确保消费者享有充分

的知情权， 相关监管文件应当是公开的， 公

众可以通过通常手段获取。 二是坚持必要性

原则， 即对个人权利的限制应当是最小化

的， 且具有充分必要的考量， 否则将对公共

利益和个人权利造成更大损害。

（来源：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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